
公告

辽宁省劳服企业发展有限公司:

本委于2026年4月1日受理刘江波、冯燕与你公司、

第三人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鞍山市分公司、第三人鞍

山汇和劳务服务有限公司的赔偿金等劳动争议案件［鞍劳

人仲字（2026）28号、 30号］’ 2026年5月22日两位申请

人提出变更第三人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鞍山市分公

司为被申请人’2026年5月29日提出变更仲裁请求事项金

额’ 因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公司送达’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

送达变更当事人申请书、变更仲裁请求申请、开庭通知书、

申请人提供的证据°上述法律文书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经30

日即视为送达°你公司提交答辩状和证据的期限为公告期满

后10个工作日内。

本委定于2026年7月30日下午2时00分在鞍山市人

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8楼（鞍山市铁东区芋英路899号）’

鞍山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仲裁一庭开庭审理。届时不到

庭’本委将依法缺席裁决°

特此公告!

鞍山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

2026年5月29;日







请求依法撤销《解除（终止）劳动合同证明书》;

请求依法裁决被申请人向申请人出具《解除劳动合同通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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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请求依法裁决被申请人向申请人支付加班费6O9OO元;

五、请求依法裁决被申请人为申请人办理档案转移手续;

六、请求依法裁决被申请人向申请人支付经济补偿金152337元;

七、请求依法裁决被申请人向申请人支付未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

合同第二倍工资差额13S4O95元;

∧、请求依法裁决被申请人向申请人支付代通知金8705元;

九、请求依法裁决本案仲裁费用由被申请人承担。

事实与理由

申请人于2008年1月1月1曰入职被申请人’ 2008年1月起被

申请人为申请人缴纳社会保险°申请人入职后’被申请人即指派申请

人服务于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鞍山市分公司。 2025年4月,

被申请人不再为申请人缴纳社会保险’并将申请人的社保手续移交给

第三人鞍山汇和劳务服务有限公司’由鞍山汇和劳务服务有限公司为

申请人继续缴纳社保°被申请人的行为表明其事实上已与申请人解除

劳动合同’且并未向申请人出具《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》。

截止2025年3月31曰’申请人与被申请人已形成劳动关系累计

2



l7年零3个月。被申请人未与申请人就解除劳动合同相关事宜进行

协商’也未告知申请人解除劳动合同的理由。被申请人解除劳动合同

的行为与《劳动合同法》相背离’ 已严重侵害申请人的合法权益。

综上所述’为维护申请人的合法权益’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

法典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》

之规定’特向贵委提出仲裁申请’望裁如所请°

此致

鞍山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

申请人:

1ˉ乙《年厂月D一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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请求依法撤销《解除（终止）劳动合同证明书》;

请求依法裁决被申请人＿向申请人出具《解除劳动合同通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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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请求依法裁决被申请人＿为申请人办理档案转移手续;

五、请求依法裁决被申请人＿向申请人支付加班费252OS.5元;

六、请求依法裁决被申请人-向申请人支付经济补偿金133’99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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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、请求依法裁决被申请人＿向申请人支付未签订无固定期限劳

动合同第二倍工资差额1217463元;

八、请求依法裁决被申请人＿向申请人支付代通知金7657元;

九、请求依法裁决被申请人二就申请请求五、六、七、∧承担连

带贵任;

十、请求依法裁决本案仲裁费用由二被申请人承担。

事实与理由

申请人于2OO8年1月1曰入职被申请人＿’ 20O8年1月1曰起

被申请人＿为申请人缴纳社会保险°申请人入职后’被申请人-即指

派申请人服务于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鞍山市分公司°被申请人

＿2O25年4月1曰起不再为申请人缴纳社会保险’并将申请人的社

保手续移交给第三人鞍山汇和劳务服务有限公司’由鞍山汇和劳务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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务有限公司为申请人继续缴纳社保。被申请人—的行为表明其事实上

已与申请人解除劳动合同’且并未向申请人出具《解除劳动合同通知

书》°

截止2025年3月31日’申请人与被申请人—已形成劳动关系累

计17年零3个月。被申请人—未与申请人就解除劳动合同相关事宜

进行协商’也未告知申请人解除劳动合同的理由°被申请人＿解除劳

动合同的行为与《劳动合同法》相背离’已严重侵害申请人的合法权

益。被申请人二作为用工单位应当与被申请人＿承担相应连带责任。

综上所述’为维护申请人的合法权益’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

法典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》

之规定’特向贵委提出仲裁申请’望裁如所请。

此致

鞍山币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

申请人;忍

≥√年『呐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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